2026年劳务派遣服务项目非公开招标方式
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就《2026年劳务派遣服务项目》采用自行采购（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 2026年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管理服务费单价预算为120元/人/月，管理服务费根据每月用工人数及中标单价据实结算。管理服务费总预算不超过152640元，最终以财政批复预算为准。

	采购项目描述：                                                               
1、供应商须根据采购单位提出的用工需求派遣人员到岗工作。
2、供应商负责所有劳务派遣人员的人事、劳资、社会保险、计生、基础培训等人事劳资管理工作，并提供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用工手续（签订劳动合同等）、结算发放工资、发放经济补偿金、缴纳社会保险、处理保险理赔、管理人事档案、提供员工培训等方面的管理服务。
3、供应商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经采购单位核定的标准，及时、足额向全体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和其他福利。非经采购单位书面通知，不得扣发劳务派遣人员工资和其他福利，不得缩减或变更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缴付金额和险种。
4、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单位的具体要求及时、准确地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报表，并根据派遣员工的管理情况及采购单位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向采购单位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分析报告。
5、采购单位的性质要求派遣员工必须严守秘密，不能泄露与工作有关的任何信息。供应商应教育派遣员工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提供或泄露采购单位的涉密信息。
6、供应商应至少安排1名工作人员专项负责与采购单位的工作对接，对于采购单位提出的各类工作事项及服务需求均应按时按质按量处理，不得敷衍了事。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深圳市人力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依据龙华管理局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规定，本项目的市场供应商充足，标准统一，价格变化幅度小，拟采用自行采购（询价）方式开展采购，符合我局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规定。

	征求意见期限：
[bookmark: _GoBack]从2025年12月9日起至从2025年12月12日止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
联系人：杨嘉惠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清湖路国鸿大厦5栋
联系电话：23335861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华管理局。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